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个体经营户普查告知书

尊敬的个体经营户户主：

您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工作即将开始。经济普查是对全国家底的一次

“全面体检”。由于个体经营户数量众多，正式普查时我们将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抽

中的个体经营户进行上门调查，您就属于我们抽中的调查对象。您所提供的真实准确的

普查资料，是国家制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依据。为提

高入户登记时普查员的工作效率，现将相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登记工作于 2019 年 1-4 月开展。届时将有佩戴普查员证

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入户登记。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经济普查对

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经济普查对象应当如实、

按时填报经济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经济普查数据。请您准备好相关证

照以及收入支出相关资料，积极配合普查员准确采集相关信息。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普查机构及普查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调查单位信息将严格保密，相关

信息仅用于普查目的，不作为相关部门和单位实施处罚的依据。如有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或损害调查单位

利益情况，请您向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地方普查机构举报。

北京市经普办举报电话：83547186 北京市经普办业务咨询电话：88011503

北京市各区经普办业务咨询电话

东 城：65258800-8038 西 城：83976049

朝 阳：85615031 丰 台：63629510

石景山：68872410 海 淀：88487773

门头沟：69843551 房 山：81313205

通 州：69555697 顺 义：89457854

昌 平：80102117 大 兴：81295414

怀 柔：69641781 平 谷：89987521

密 云：69028113 延 庆：6917469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87163961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512113

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举报邮箱：fgjc@stats.gov.cn

衷心感谢您对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表

表 号：６ １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国 务 院 经 济 普 查 办 公 室

文 号：国统字（2 0 1 8 ） 1 0 0 号

２０１８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９ 年 ６ 月

一、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工商注册号

顺序号□□□□
个体经营户名称

个体经营户户主姓名

单位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街道办事处 社区(居委会)

联系电话：

区划代码□□□□□□□□□□□□
普查小区代码□□□
建筑物编码□□□
有无工商营业执照 (1 有，0无) □

a.营业状态 □
1 营业 2停业 3关闭 4找不到 9 其他

b.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GB/T 4754-2017) □□□

c.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其中：女性 人

（指2018年12月31日参加经营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业主、雇

员以及参加经营活动的其他人员，如家庭成员、帮手和学徒）

二、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

1.您全年雇用雇员的总支出一共是 元。

(指个体经营户的业主或管理者向所雇用的人员支出的工资、奖金；业主提供的雇员伙食费用支出；业主提供的雇员房租;业主为

雇员交纳的五险一金等)

2.您全年缴纳的各种税费一共是 元。

(指个体经营户向税务部门缴纳的税金总额及向工商部门和其他部门缴纳的各种管理费用)

3.您全年缴纳的房租一共是 元。(指铺面租金、自有铺面折算租金等)

4.您全年与经营相关的总支出一共是 元。(应大于等于 1、2、3和 6项的合计)

（包括个体经营户采购商品支出，购置原材料、燃气和动力支出，雇佣雇员支出，以及缴纳的各种税费和缴纳的房租等。）

5.您全年的营业收入一共是 元。其中，通过网络实现的销售额是 元。

(指个体经营户全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收入。如，工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是指产品销售收入，包括销售产成品及

自制半成品收入和对外加工费收入；批发零售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入是指商品销售实现收入等；交通运输业个体经营户营业收

入是指完成客货运输，向旅客和货物托运方收取的乘车费和货物运输费，即毛收入，包括司机工资、过桥过路费、油费、修理

费等成本费用)。

6.您全年的用于建造房屋建筑物，购置机器设备、器具工具、役畜、产品畜等的支出一共是 元。

（所购置的物品必须用于生产经营，且使用期限在两年及以上、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如建造的厂房、仓库，购置的汽车、

机车、切削工具、压延工具、测量工具、检验仪器、传动设备、医疗设备等，或者是为生产经营搭建的操作平台等，或者批量

购置用于生产劳作的大牲畜，如耕牛、托运用的马、骡子等，或者批量购置用于繁殖销售的牲畜，如母猪、种公猪等。）

7.您在年底拥有的营业性货运车 辆，全年货运量 吨。（限个体运输户填报）

申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抽样调查被抽中个体经营户。

2.报送日期及方式：2019 年 4 月 30 日 24 时前通过 PAD 完成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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